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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08517  
主旨：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函轉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7條第4項  
規定解釋令一案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4/09/05 14:19:01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擬陳閱後依解釋令辦理。     
二、陳閱後公告周知，文存查。   

2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秘書 鄒政勇 決行 114/09/05 14:58:24  
如擬   


